株洲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转发湖南省环境保护厅《关于加强危险废物
省内转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市环保局，云龙示范市环保局，各分局，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，各危险废物（含医疗废物）经营单位：
现将湖南省环境保护厅《关于加强危险废物省内转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湘环函【2017】12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湖南省环境保护厅《关于加强危险废物省内转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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